陕西省地方电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建设安康地电大厦
挡土墙工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陕西省地方电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建设安康地电大厦挡土墙工程已由 安高新经科发〔2015〕5号 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陕西省地方电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代理机构为中昕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意愿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投标申请。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地点：陕西省安康市高新区秦岭大道东侧。
2.2工程规模：总建筑面积为12810平方米，建设占地7445平方米。
2.3招标范围：陕西省地方电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建设安康地电大厦挡土墙工程。具体范围见施工图纸、招标文件及工程量清单。
2.4标段划分：本项目共划分为一个施工标段。
3、申请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449440536][bookmark: _Toc449440582][bookmark: _Toc449440929]3.1申请人须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bookmark: _Toc449440537][bookmark: _Toc449440583][bookmark: _Toc449440930]3.2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同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3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资格且在本单位注册，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无在建项目；
3.4申请人自2014年1月1日（以中标通知书或施工合同为准）至今具有类似工程施工业绩；
3.5省外企业需提供其在陕西省建设网“陕西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查询到企业基本信息截图；
3.6近三年未因安全、质量等问题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处罚，无不良记录；
3.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都不得在本项目中同时提出投标申请，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8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bookmark: _GoBack]3.9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请申请人于2017年11月 16 日至2017年11月 22日（节假日休息），每日上午 9 时至 12 时，下午 14时至17 时，在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十二路与文景路十字东北角首创富北高银26#楼25层持单位介绍信、相关证件原件：即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被授权人身份证（法人只需提供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资质证书（可携带复印件）、项目负责人建造师证件（注册证、执业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类似业绩（合同或中标通知书）、省外企业需在陕西省建设网“陕西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可查询到企业基本信息（附网站截图）。所有证件资料提交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两套购买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及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陕西采购与招标网》、《各界导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陕西省地方电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中昕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南二环东段396号            地址：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十二路与文景路十字东北角首创富北高银26#楼25层
邮编：710000                            邮编：710000    
联系人：乔锦                             联系人：折亚妮
电  话：029-88660259                     电  话：029-81317379转604


